
专家基本条件

（一） 政治立场坚定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
（二） 具有较好的职业道德和科学精神，对工作认真负责，坚持原则，办事公正；

（三）熟悉并掌握本专业有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标准和相关政策,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

实践经验，具有较强的分析、解决问题的能力及较强的语言文字功底；

（四）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或从事专业领域工作的高级专业人才；

（五）具有丰富的对外合作项目经验，或了解国内外市场情况、前沿技术发展，或在海

外具有较广的人脉资源，或在相关国际组织内担任职务，愿意参与行业工作的；

（六）身体健康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65 周岁（院士年龄不限）。


